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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低工資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政府當局就李卓人議員對立法會 CB(2)169 /09-10(02)號

文件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  

 

目的  

 在 2 0 0 9 年 1 1 月 5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李 卓 人 議 員 提 交 一

份 文 件 ， 涉 及 我 們 早 前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文 件 ( 立 法 會

C B ( 2 ) 1 6 9 / 0 9 - 1 0 ( 0 2 )號 文 件 ) (政 府 的 文 件 )提 到 的 多 個 事 項 。 就 李 卓

人 議 員 的 評 論 ， 我 們 的 回 應 載 於 下 文 各 段 。  

 

並無刪去 “尤其 ”一詞  

2 .  李 卓 人 議 員 在 其 文 件 第 1 3 段 指 稱，政 府 的 文 件 第 1 5 段 在 闡 釋

《 經 濟 、 社 會 與 文 化 權 利 的 國 際 公 約 》 (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)第 二

條 第 一 款 的 法 律 效 力 時 ， 刻 意 刪 去 “尤 其 ”兩 字 ， 政 府 當 局 意 圖 誤 導

立 法 會 的 用 心 十 分 明 顯 。  

3 .  對 於 政 府 的 文 件 令 李 議 員 產 生 這 樣 的 印 象 ， 我 們 感 到 遺 憾 ， 但

我 們 必 須 指 出 ， 李 議 員 的 論 點 是 基 於 錯 誤 理 解 ， 而 且 並 無 事 實 根

據 。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有 關 義 務 的 條 款 ， 全 文 已 詳

載 於 政 府 的 文 件 第 1 1 段 。 更 重 要 的 是 ， 關 於 以 所 有 適 當 方 法 ， 尤

其 包 括 通 過 立 法 措 施，逐 漸 使 本 公 約 所 確 認 之 各 種 權 利 完 全 實 現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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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 務 ， 已 於 政 府 的 文 件 第 1 6 段 重 點 述 明 ， 該 段 概 述 了 政 府 當 局 對

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九 條 及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所 訂 權 利 的 觀 點 。  

4 .  我 們 注 意 到 ， 政 府 的 文 件 第 1 6 段 所 載 的 概 要 ， 已 在 李 議 員 的

文 件 第 1 段 準 確 地 載 錄 ， 包 括 “尤 其 ”一 詞 。 這 清 楚 表 明 ， 政 府 的 文

件 並 沒 有 任 何 欲 以 誤 導 立 法 會 (如 李 議 員 所 指 稱 )的 遺 漏 ， 又 或 在 任

何 方 面 誤 導 李 議 員 。  

 

《經社文國際公約》所訂權利的性質  

5 .  李 議 員 的 文 件 第 7 段 提 到 ， 經 濟 、 社 會 及 文 化 權 利 委 員 會 在 審

閱 過 中 國 就 《 公 約 》 在 香 港 特 區 實 施 的 情 況 所 提 交 的 首 份 報 告 後 ，

於 2 0 0 1 年 5 月 作 出 有 關 的 審 議 結 論 。 當 中 委 員 會 提 醒 香 港 特 區 ，

《 公 約 》 條 文 對 締 約 各 國 均 構 成 法 律 責 任 。 為 此 ， 委 員 會 促 請 政 府

在 法 院 審 理 程 序 中 ， 不 要 指 《 公 約 》 僅 具 “推 廣 ”或 “啟 導 ”作 用 。  

6 .  正 如 香 港 特 區 所 提 交 的 第 二 份 報 告 中 的 第 2 . 1 2 段 指 出 ：  

“我 們 知 悉 委 員 會 的 結 論 ， 明 白 公 約 並 非 僅 具 “推 廣 ”或 “啟 導 ”

作 用 ， 並 贊 同 公 約 在 國 際 間 具 有 約 束 力 。 ”  

7 .  這 仍 然 是 我 們 的 立 場 ， 政 府 的 文 件 的 內 容 也 沒 有 抵 觸 這 個 立

場 。 必 須 注 意 的 是 政 府 的 文 件 第 1 5 段 亦 確 認 ，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

在 國 際 法 層 面 構 成 具 約 束 力 的 義 務 。  

8 .  我 們 非 常 尊 重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， 但 亦 有 著 名 的 法 律 專 家 對《 經 社

文 國 際 公 約 》所 訂 權 利 的 性 質 持 有 不 同 見 解。終 審 法 院 就 何 賽 雲  訴  

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[ 2 0 0 5 ]  4  H K L R D  7 0 6 一 案 作 出 裁 決 時，曾 審 議《 經

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所 訂 權 利 的 性 質 (有 關 論 述 見 政 府 的 文 件 第 9 段 )；

另 外 ， 原 訟 法 庭 在 審 理 3 宗 入 境 案 件 時 亦 曾 審 議 有 關 問 題 。 在 這 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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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件 中 ， 法 院 均 同 意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屬 推 廣 性 質 。 在 C h a n  T o  

F o o n  &  A n o t h e r  v  D i r e c t o r  o f  I m m i g r a t i o n  &  A n o t h e r [ 2 0 0 1 ]  3  

H K L R D  1 0 9 一 案 中，當 時 的 夏 正 民 法 官 負 責 審 理 該 案，他 進 一 步 裁

定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闡 明 了 公 約 推 廣 及 循 序 漸 進 的

成 分 。 原 訟 法 庭 作 出 的 裁 決 的 相 關 部 分 現 載 錄 於 下 文 ， 以 供 委 員 參

考 。  

陳 美 儀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H C A L  7 7 / 1 9 9 9  

“ 4 7 .  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和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的 制 定 方 式，

明 顯 支 持 後 者 屬 推 廣 性 質 這 個 論 點 。 不 過 ， 即 使《 經 社 文 國 際

公 約 》屬 推 廣 性 質 ， 亦 不 表 示 我 們 不 能 以 此 作 為 考 慮 政 府 決 策

或 酌 情 權 的 框 架 。 ”  

莫 智 鴻 及 另 一 人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( [ 2 0 0 1 ]  2  H K L R D  1 2 5 第

1 1 ( 8 )段 )  

“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雖 然 屬 推 廣 性 質 ， 但 仍 可 作 為 考 慮 政 府

決 策 或 酌 情 決 定 權 的 框 架 。 另 外 ， 可 進 一 步 參 考 由 T h e o d o r  

M e r o n 編 輯 的 H u m a n  R i g h t s  i n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L a w  :  L e g a l  a n d  

P o l i c y  I s s u e s  第 2 1 0 至 2 1 7 頁 有 關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性 質 的

討 論 。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亦 沒 有 獲 收 納 入 香 港 法 律 。 ”  

C h a n  T o  F o o n  &  A n o t h e r  v  D i r e c t o r  o f  I m m i g r a t i o n  &  A n o t h e r  

( [ 2 0 0 1 ]  3  H K L R D  1 0 9 )  

“ 6 8 .  迄 今 ， 我 們 已 詳 細 考 慮 (英 國 )代 表 香 港 為 兩 條 公 約 所 加 入

的 保 留 條 文 ， 但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並 無 加 入 該 等 保 留 條 文 。

為 何 情 况 會 如 此 ？ 本 人 認 為 [當 時 的 夏 正 民 法 官 認 為 ]， 原 因 必

然 在 於 這 條 公 約 的 性 質 ， 以 及 其 性 質 可 能 與《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

權 利 國 際 公 約 》 和 《 兒 童 權 利 公 約 》 的 性 質 截 然 不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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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9 .  在 陳 美 儀 及 其 他 人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(高 院 憲 法 及 行 政

訴 訟 1 9 9 9 年 第 7 7 號 )一 案 中，我 的 同 事 張 澤 祐 法 官 在 分 析《 經

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的 性 質 及 約 束 力 時 ， 參 考 了 多 份 文 獻 。 他 提 及

R o b e r t s o n 及 M e r r i l l s 在 他 們 合 著 的 H u m a n  R i g h t s  i n  t h e  W o r l d

第 4 版 中 的 論 述 ：  

“… …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是 一 條 稱 為 推 廣 性 質 的 公 約 ，

意 即 該 公 約 不 會 訂 明 締 約 國 須 立 刻 實 施 的 權 利，而 是 列 出

締 約 國 承 允 促 進 的 標 準，以 及 他 們 承 諾 以 他 們 的 資 源，盡

其 能 力 所 及 逐 漸 達 到 有 關 標 準。就 如 之 前 所 指 出，兩 條 公

約 在 義 務 方 面 的 不 同 之 處，正 是 由 於 公 約 所 確 認 的 權 利 的

性 質 而 產 生 的 。 作 者 指 出 ， 比 較《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 權 利 國

際 公 約 》及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， 便 可 揭 示 兩 者 在 制 定 條

文 的 方 式 上 的 主 要 不 同 之 處。《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 權 利 國 際

公 約 》 所 載 的 權 利 ， 是 以 古 典 形 式 述 明 ： “ 人 人 有 權 享

有 … … ”或 “任 何 人 不 得 … … (受 某 種 對 待 ) ”。《 經 社 文 國 際

公 約 》 的 條 文 則 採 用 不 同 的 制 定 方 式 ， 一 般 為 ： “本 公 約

締 約 國 確 認 人 人 有 … … 之 權 利 ” 或 “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承 允 確

保 … … ”。 換 言 之 ， 締 約 國 會 作 出 承 允 或 確 認 ， 而 並 非 肯

定 個 人 與 生 俱 來 的 權 利 。 ” [斜 體 為 本 人 所 加 ]  

7 0 .  第 二 份 提 述 的 文 獻 是 H e n r y  J  S t e i n e r 的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
H u m a n  R i g h t s  i n  C o n t e x t  ( 1 9 9 6 )。在 書 中 第 2 8 4 頁，作 者 提 出 ： 

“… … 容 許 締 約 國 逐 漸 達 到 各 項 權 利 ， 因 為 各 項 經 濟 、 社

會 和 文 化 權 利 通 常 不 能 夠 在 短 時 間 內 充 分 實 現。因 此，這

項 責 任 ， 與《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 權 利 國 際 公 約 》第 二 條 所 訂

責 任 截 然 不 同 。 該 條 條 文 規 定 締 約 國 必 須 立 即 採 取 措 施 ，

尊 重 和 保 證 有 關 人 士 享 有 所 有 有 關 權 利 。 不 過 ， 即 使《 公

約 》 已 經 預 計 締 約 國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才 可 以 實 現 各 項 權 利 ，

即 逐 漸 實 現 各 項 權 利，也 不 等 於 締 約 國 可 無 視 公 約 責 任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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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義 。 容 許 締 約 國 逐 漸 實 現 各 項 權 利 ， 是 必 需 的 彈 性 措

施，反 映 了 現 實 世 界 的 真 實 狀 況 和 締 約 國 在 保 證 充 分 實 現

經 濟 、 社 會 和 文 化 權 利 時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。 不 過 ， 要 理 解 這

部 分 的 條 文 ， 也 必 須 顧 及 《 公 約 》 的 整 體 目 標 。 訂 立 《 公

約 》， 正 是 為 了 達 到 整 體 目 標 ， 即 是 為 了 明 確 規 定 締 約 國

有 責 任 充 分 實 現 有 關 權 利 。 ” [斜 體 為 本 人 所 加 ]  

7 1 .  本 人 認 為 ， 《 公 約 》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表 明 其 屬 “推 廣 ”和 “循

序 漸 進 ”性 質 。 該 條 文 內 容 如 下 ：  

“本 公 約 締 約 國 承 允 盡 其 資 源 能 力 所 及 ， 各 自 並 藉 國 際 協

助 與 合 作，特 別 在 經 濟 與 技 術 方 面 之 協 助 與 合 作，採 取 種

種 步 驟 ， 務 期 以 所 有 適 當 方 法 ， 尤 其 包 括 通 過 立 法 措 施 ，

逐 漸 使 本 公 約 所 確 認 之 各 種 權 利 完 全 實 現 。 ”  

7 2 .  因 此 ， 香 港 可 以 確 認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所 保 障 的 權 利 ，

但 考 慮 到 香 港 現 時 面 對 的 社 會 困 難，這 些 權 利 只 能 以 逐 漸 方 式

得 到 保 障 ， 這 即 是 指 在 這 些 困 難 獲 得 克 服 以 後 。 ”  

9 .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有 關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所 保 障 的 權 利 屬 推 廣 性

質 的 意 見 與 本 地 法 院 的 裁 決 一 致 。 至 於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的 確 實

性 質 ， 這 個 問 題 日 後 可 能 會 在 很 多 不 同 案 件 的 本 地 法 律 程 序 中 出

現 。 當 對 《 公 約 》 的 性 質 有 爭 議 時 ， 各 方 可 向 法 院 提 供 不 同 意 見 ，

以 助 其 履 行 職 責 。 政 府 當 局 及 有 關 各 方 均 有 責 任 提 供 所 有 相 關 意 見

供 法 院 考 慮 ， 藉 以 協 助 法 院 作 出 裁 決 。  

與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相符  

1 0 .  政 府 的 文 件 第 4 至 9 段 已 闡 釋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三 十 九 條 的 法 律 效

力 。 根 據 該 文 件 所 提 述 的 多 個 裁 決 ，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九 條 並 不 具

有 把 上 述 3 項 國 際 文 書 直 接 收 納 於 本 地 法 律 的 效 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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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香 港 沒 有 一 條 像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例 》 一 樣 的 法 例 ， 把 《 經 社

文 國 際 公 約 》納 入 香 港 的 本 地 法 律 秩 序 中。正 如 終 審 法 院 在 H o  C h o i  

W a n  v  H o n g  K o n g  H o u s i n g  A u t h o r i t y  [ 2 0 0 5 ]  4  H K L R D  7 0 6 一 案 中 指

出 ， “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》 涵 蓋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 權 利 ， 當 中 載 有 《 公

民 權 利 和 政 治 權 利 國 際 公 約 》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情 況 ， 但 經 濟 、 社 會 及

文 化 權 利 卻 沒 有 載 於 任 何 這 類 文 書 中 。 ”  

1 2 .  儘 管 如 此，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的 個 別 條 文，已 通 過《 基 本 法 》

的 多 項 條 文 和 其 他 本 港 法 例 條 文 而 得 以 根 據 本 地 法 例 實 施 。 這 些 法

例 名 單 載 於 有 關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首 份 報 告 的 附 件 3， 而 更 新 的

名 單 則 載 於 第 二 份 報 告 的 附 件 2 A。  

1 3 .  正 如 政 府 的 文 件 所 論 述 ，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採

取 種 種 步 驟 ， 務 期 以 所 有 適 當 方 法 ， 逐 漸 使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所

確 認 的 各 種 權 利 完 全 實 現 。 政 府 正 持 續 進 行 這 項 工 作 ， 而 《 最 低 工

資 條 例 草 案 》 是 政 府 採 取 的 重 要 步 驟 ， 以 盡 其 資 源 能 力 所 及 ， 逐 漸

使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七 條 所 訂 權 利 實 現 。  

1 4 .  《 條 例 草 案 》旨 在 訂 定 以 時 薪 為 單 位 的 最 低 工 資 ， 以 防 止 過 低

的 工 資。制 定《 條 例 草 案 》只 會 鞏 固 而 非 削 弱 第 七 條 所 保 障 的 權 利 。

因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九 條 及 《 經 社 文

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七 條 相 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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